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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大學校務發展規劃委員會校園規劃小組 

九十八學年度第十次委員會會議紀錄 

時間：九十九年四月二十八日（週三）12 時 20 分至 14 時 0 分 
地點：第一會議室（第一行政大樓） 
主席：劉聰桂教授 
委員：鄭富書教授、洪宏基教授(請假)、江瑞祥教授、許添本教授、

蔡厚男教授、劉權富教授、李光偉先生、蘇明道教授(請假)、

羅漢強教授、林俊全教授 
諮詢委員：詹穎雯教授(請假)、黃耀輝教授(請假)、陳亮全教授(請

假)、蔣本基教授(請假)、曾顯雄教授（請假）、張俊彥教

授(請假)、劉可強教授(請假)、周素卿教授（請假） 
列席：財務副校長 湯明哲教授；主任秘書 廖咸浩教授（未列席）；

財金系 廖咸浩教授；財務處 鐘卓器副理；誠蓄工程顧問股份

有限公司 林文盛先生、林佳叡小姐、蘇杉吉先先、詹凱勝先

生；總務處秘書室 徐炳義專委、蔡淑婷技士；總務處經營管

理組 楊玉苓股長、林珮君幹事、游新宜幹事；總務處營繕組 洪

耀聰組長、沈恆光股長、曾冠菱幹事；總務處事務組 林新旺

組長、沈遠昌股長、薛雅方股長、阮偉紘幹事；總務處保管組 

洪金枝組長、辛素珍組員；學生會 吳秉軒同學、李宗賢同學、

黃威愷同學、鄭宇評同學；學代會(未派員)；研協會(未派員)。  

幹事：吳佳融、吳慈葳 
記錄：吳慈葳 

壹、報告案 

一、確認九十八學年度第九次委員會會議紀錄 

目前整理中，將於下次報告。 

貳、討論案 

一、本校校舍更新暨文創中心開發評估（經營管理組） 

 提案單位說明與簡報：（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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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意見： 

許添本委員： 

一、 25 小區的中央綠地及 26 小區應可形成大的綠地，並創造水池或內部有水

的系統，「仁者樂山，智者樂水」因此水很重要。規劃單位目前配置將 25

小區中央綠帶及 26 小區切斷。 

二、 興建校舍的目的是為提供更好的環境培養優良學生，一方面創造教授好的

工作環境，目前的配置需要強化對學生的好處，整個空間較可發揮作用。 

三、 演藝廳想對外開放，動線配置未來是否有校門，停車出入口是否有考慮，

是封閉的校園或有出入口，將影響未來的配置。 

四、 演藝中心重視的不見得是內部，可能是外表包含環境及建築形式，整個區

位是演藝中心不只建築，應是建築與周邊整體考量，表現其氣質與特色。 

五、 未來停車空間是否整體規劃設計，類似新南停車場可獨立管制，獨立系統

的設計概念，不見得跟建築物連在一起。本案對整個區域是改變的開端，

若經改造後會帶動此區域整體環境的改變，因此周遭人行環境、內外關係

亦需考量。 

六、 本案基地位於高架橋及兩條主要幹道旁，較易受噪音的干擾，藝文中心選

址應注意。 

蔡厚男委員： 

一、 本案基地位於台北市大安區，基地面積 2.75 公頃，是本校公館校總區最

後一塊完整的大面積校地。不論對大學校園或對都市發展而言，未來本案

開發建設的成果，確是牽一髮動全身。 

二、 本案最關鍵的影響變數就是財務規劃和條件，目前開發財務規模初估約

66 億，財務結構究竟是來自政府預算補助、或自籌融資興建、或是社會

募款捐建？將來其各類開發經費來源的百分比究竟為何？在在都會影響

未來的本案開發策略，甚至是日後專案計劃的推動模式是走國際設計競

標、還是直接促進民間投資參與？而這些是先期計畫必須去了解的狀況，

因為財務規劃和其條件、特性，會直接影響整體土地使用配置模式及興建

營運的方式，希望本案能有進一步分析討論。 

三、 本案開發一方面可以協助相關學術單位配合老舊校舍更新滿足未來發展

的空間需求，若有前瞻創意的想法和計畫，對長期的大學發展可發揮拔尖

的功效。未來若有好的、前瞻的想法，校內小分區的容積移轉應該有彈性，

本案開發評估應有更多精采的計畫想像。目前所規劃之開發量體規模只是

制式的建築工程思維，法定最大建築面積量體，其實校園建築的配置格局

和空間形式，高層建築或低矮建築群組、土地使用緊密或離散、地景空間

碎裂或連結，應該有更多的設計發展思考方向；整體空間的發展需求和設

計定位需要更細膩的公開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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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本基地是本校公館校總區最後一塊完整的大面積校地，除了解決基地現有

相關教研單位的空間需求之外，將來新建築的功能和定位應該是前瞻性

的、全校性的設施，例如：藝文創意、知識資訊管理、健康運動，甚至育

樂型態的創新研習中心，此開發計劃應該廣徵校園民意討論，比較可以得

到大家的認同支持。 

五、 2.75 公頃的都市土地開發建設規劃設計，應該要同步進行都市設計作為土

地使用配置和建築設計之間的介面，先期發展多維度的整體空間配置設

計，如此比較能產生較成熟的替選方案。 

劉聰桂 召集人： 

請顧問公司先就許委員及蔡委員意見回復。 

誠蓄顧問工程公司： 

一、目前對藝文中心量體大小未確定，因此預留彈性。校舍及推廣中心緊鄰羅斯

福路，將來移到此位置，則綠地可串連連貫，目前為可行性先放於此，將來

將通盤規劃，演藝廳的型態將來會深入調查與評估。 

二、未來的推動計畫包含四個項目，推動策略需整合建築界面與都市介面，不贊

成分成四個個案辦理。 

三、財務的支撐，由總務處及財務處共同思考，在法令許可及籌募資金條件下，

支援需求來推動。 

四、有關容積與建蔽率的問題，希望本案就 25 小區未用的完部份做計算，目前

是容積率及開挖率需要借用 25 小區，若不借用則樓地板面積只能做到 6 萬

多平方公尺，我們的目標是 8 萬多平方公尺，約不足兩成，因此在校地有效

利用下，希望作此思考。建蔽率目前維持 40%以下，維持開放空間品質。開

挖率不允許增加計算，將會使開挖深度增加，其施工性不佳、對環境衝擊及

增加將來使用管理的困難。 

五、未來停車場是統一管理，而不是四棟建築物個別興建地下室。 

劉權富委員： 

一、文創中心量體快 8 萬平方公尺，將來整體蓋出來的量體約 12 萬平方公尺，

文創中心佔整體比率將近 70%，為何需要這麼大的文創中心?本案的大計畫

為何，要做什麼事情需要如此大的樓地板面積，從此計劃案中看不出來。因

為要蓋這麼大，所以將 25 小區容積轉移，小區容積的轉移雖然經過正常程

序可以改變，但需不需要做到這麼大，校方與評估單位都需要評估。  

二、財務計畫在此評估案看不到，本案要蓋一棟國際級的演藝廳，總預算 60 幾

億中演藝廳只佔有 8 億，只能蓋一個殼，好的劇場有幾個條件，一個是建築

形式，另外內部專業設備要夠好，才能吸引一流團體來表演，這些目前的評

估案中看不到，希望財務計畫能做更清楚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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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後續經營管理將影響 BOT 是否會成功，包含地點、軟體、演出內容、邀請

團隊等級等，真的需要一個大計畫。 

四、目前演藝廳的地點不佳，位於兩條大馬路的交會點，噪音是問題之一，另每

天固定有 4 個小時都會有噪音尤其是晚上演出時間，是否要放於此地點及與

路面要有多大的空間配置，都是將來需面對的事情。 

五、目前規劃 1000 人的劇場，其數字如何來的，台北市目前超過 1000 席的劇場

大約只有 3 個，是否考慮過其產生活動及可否同時吸納這麼多人，學校是否

需要這麼大的劇場，經常性費用評估亦在本案沒有看到。 

六、建議評估單位去參考伊東豐雄台中大都會歌劇院的案例，除建築形式外，附

屬設施行政、教育、排練空間都很巧妙的放於劇場內的畸鄰空間內，有個教

室放於屋頂，屋頂有個花園，建議附屬單位應包含於劇場內，將文創中心與

劇場量體結合。 

七、若能利用管院的綠地與本案形成有山有水，而演藝廳在水的旁邊，是對台大

校園真正有幫助的事，以目前配置來看，無法忍受十六層的文創中心如此大

的量體佇立在那邊。劇場未必是三層樓或許可以更高，文創中心部分空間可

挪移到演藝廳，讓量體可以平衡。希望本案不是談一談，希望退休前可以看

到台大蓋出專業劇場。 

八、校園劇場不應只是劇場，應該是包含教育空間在劇場內。美國馬里蘭大學有

一大四小的劇場，音樂廳旁邊就是音樂系，劇場旁邊就是戲劇系，學生與校

園在使用這個空間，自然形成藝文活動最熱絡的空間。 

江瑞祥委員： 

一、目前以 26 小區為規劃基地，並考量 25 小區。建議考慮將附幼、尊賢館、管

院圖書館甚至是銘傳國小所圍塑的空間一併考量進去，主要是綠地可否延

伸；目前此區停車位可否移至本案基地考量。鹿鳴堂與本基地應可有更開放

的串聯空間。 

二、演藝廳放於羅斯福路與基隆路口，藝術廊帶太遠。藝文中心是對外還是對

內，若為對內則演藝廳應與鹿鳴堂、藝文中心位於同一廊帶上，其涉及配置

區位及量體不同。若為對外，需要這麼大量體的藝文中心嗎？藝文需求上是

要轉移哪些現存的觀眾到台大的演藝廳來，是國家劇院或是新舞台？這會影

響台大需要的量體。 

三、管院教學大樓有腳踏車的停車需求，本案停車規劃沒有考量腳踏車，將來是

否會考量？ 

四、地下停車場的出入口位於何處？將來是否有統一出口？需思考藝文中心大

量的停車進出。 

林俊全委員： 

一、環境限制面噪音需考慮，地理系離高架橋約 100～150 公尺，若將窗戶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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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會受到噪音的干擾，因此需注意噪音的限制。表演空間空氣品質亦需注意。 

二、綠建築的概念節能減碳需加強。 

三、量體大因此配置很重要，若校舍與二活並排，相對綠地會變大，藝文中心往

內移，相對會較安靜。 

誠蓄顧問工程公司： 

團隊因時間限制，對演藝廳未思熟慮，本次規劃命題以 26 小區為範圍，為顧及

未來使用面及財務可行性，而做目前量體的規劃配置。目前管院及校舍都不能考

慮收益，只能考慮興建成本，演藝廳的收入若能維持經營的支出就算成功了，未

來若財務上無法爭取到足夠的政府資源，則收入來源需依賴產學合作，因此量體

依此推演。演藝廳目前的配置是考慮交通問題，26 小區縱深不足，因此退縮亦

無法避免噪音干擾，就交通區位而言，目前的區位已較北市府規劃的幾個區位

佳。各位師長的指正意見，本階段若無法回應，將交接給下一棒進一步規劃。演

藝廳目前一坪 19 萬，造價水準是參考國內目前國際級的演藝廳。 

 

鄭富書總務長 

目前是規劃概念階段，以後演藝廳要配置於 25 及 26 小區之何處，待進入基本設

計階段時皆可調整。各老師提的意見非常重要，未來進入基本設計階段需納入考

量。 

劉權富委員： 

校園劇場應有適當功能，台灣目前較能稱的上專業劇場是北藝大的劇場，國外可

參考百大的學校，例如美國馬里蘭大學、德州大學，其劇場條件對校園來講是足

夠的，劇場設備的好壞取決於此案是否能成功，因此後續財務規劃就應考量到這

方面，評估報告中的案例都像大禮堂，台大已有全台灣最了不起的禮堂「台大體

育館」，因此台大不需要再蓋一個禮堂，而是校園專業劇場。 

劉聰桂召集人： 

羅委員先離席，委員書面意見提供書面參考。 

 

羅漢強委員（書面意見）： 

一、本案支持推動，但藝文中心及知創中心是否已有法源依據為常設單位？是否

可擁有固定設備空間及年度預算。 

二、全校全面規劃是否考慮「患不均」之原則。例如上次本委員會討論之「高分

子研究所」及「生工系」都完全或部分欠缺空間。 

吳秉軒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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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關學生使用空間，管院教學館及圖書館都可能納入本案，未來管院或知創

中心若能納入學生活動空間，可彌補目前不足處。 

二、知創中心為何需要到十六層樓，內部主要使用用途及作用為何。校方空間需

求如何估計，是否可對空間需求及未來用途作明確的公佈，並學生空間若納

入規劃可否多參考學生意見。 

三、統一規劃及作業流程，包含數棟建築物，可否提出早、中、長期建設計畫供

校方參考。 

鄭富書總務長： 

一、同學的意見都會被考慮進去，例如在學校開餐廳，不是學生的餐廳，也不是

教授的餐廳，而是大家的餐廳，有些東西不是完全一分為二。 

二、經本案開發後管理學院將多出現有面積 70％的空間，考量學生空間的能力

會較目前佳。 

劉聰桂召集人： 

本案對全校發展很重要，妥善規劃需要多方的意見，請規劃團隊依各委員意見進

一步思考及規劃。本案的時程是否有規劃，可否請徐專委說明。 

徐炳義專委: 

本案是個概念希望藉此收歛大家的意見，避免大面積的基地零星開發，期望可整

體考量與規劃。學校要開發如此大的基地，希望先獲得校規小組的支持，再提送

校發會及校務會議，先取得校內師生的支持凝聚共識，後續再做細緻的規劃。這

樣的概念若值得努力，希望可提送 5 月份校發會及 6 月份校務會議。 

鄭富書總務長： 

補充說明，之前有個案子叫知創園區，進行到後來進入校務會議被否決，是否要

推本案，希望框定此概念整體開發，通過校規會、校發會及校務會議，確定之後，

後續不談辦不辦，而是談怎麼辦，是談實體的規劃，避免推動的力道功虧一潰。 

劉權富委員： 

非常樂觀其成，對台大全校師生來說，是最好的一件事。 

蔡厚男委員： 

文創對台大是很重要的資產，應與地方政府好好協商，與銘傳國小形成夥伴關係

共生共榮，希望將來可無縫接軌。文創中心或許會移到銘傳國小，本案有很多夥

伴可積極爭取。 

劉聰桂召集人： 



 7

本案是否有時程壓力？這麼大的案子，很多委員意見未進一步回應，規劃團隊可

否進一步回應。 

鄭富書總務長： 

一、本案時間有點趕，用途須先確認。 

二、老師的意見實體案會送進來討論，委員很多意見已到基本設計甚至細部設

計、營運端。是否可就後續實體案設計包含配置、樓地板面積分配、外觀等，

再花較充裕的時間審查。 

劉聰桂召集人： 

椰林大道的停車位周轉率低、代價高，是否有機會可移至別處，可否考量藉由本

案容納。 

鄭富書總務長： 

遵循交通委員會建議，校總區主要幹道停車位盡量減少，目前討論新南停車場二

期工程及社科二期兩案，至少會蓋其中一處，或機車位獨立檢討，外圍化需考慮

停車的均衡性，本基地無法負擔過量停車位，因此會納入新南二期及社科二期檢

討。 

 決議： 

一、本案尚屬整體開發規劃概念, 本報告書修正後通過。後續實體設計包含量體

配置、樓地板面積分配、建築外觀、交通與景觀等須待另案討論。 

二、請規劃單位就委員意見補充說明，納入考量及修正報告書後, 送請委員確認

與同意後循程序辦理。 

參、散會（下午 2 時 0 分） 


